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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信 王媛 杨姣姣 董于鑫

我们兄弟姐妹是在西安市南郊的

何家村唐代窖藏里被发现的，一共22

件，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是银质，

圆圆胖胖的，现在住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大唐遗宝展厅。

对唐朝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

道，在唐初，白银并不是法定货币，

而只在进贡和缴纳赋税时才使用。所

以，我们就是地方向中央缴税的税

银，学名叫庸调银饼。

唐初的税收体制为租庸调制，包

括三种不同的征税类型：“租”即田

租，按田亩缴纳粟米等粮食；“庸”指

劳役，规定每年每户需出人口服役，

承担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调”指户调，按户征收一定数额的

麻、丝、绢等农产品。但当时，若家

中有足够钱财的，可折银代替“庸”，

避免服役；而“调”所征收的丝帛等

大件物品，运输不便，也可就地折换

为金银等“轻货”。因此，就出现了以

金银代替“庸”“调”两种税收的方

法。

我这块铸于开元十年（722年）的

10两银饼，正是当时岭南道怀集县用

庸调布帛变换成白银，并冶铸成重量

标准的银饼，最终输入国库的。如果

您仔细看，还会发现我的表面有个圆

形“补丁”，这是为了补足银饼的重量

而后添上去的。因为唐朝税收库银的

征纳每一块都有严格的重量标准，入

库即需进行严格监审，若有不足就要

及时添补。

10 两银在今天大概值多少钱呢？

按照换算，约相当于 24461.51 元。是

不是相当厉害？当时，只要拥有一枚

银饼，你就是妥妥的大户、富贵人

家。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富贵

儿”。

我们诞生以后，见证了唐朝租庸

调 制 的 兴 起 和 废

除。建立在均田制

上的租庸调制使得

百 姓 既 有 土 地 耕

种，又不会因为长

期 服 役 而 耽 误 农

时，更有面对灾情

时的减税方案。在

唐朝初年，朝廷通

过这一政策安置了

大量流亡的百姓 （授予田地建立户

籍），既推动了唐初农业的发展，也保

证了国家赋税收入，为唐朝的繁盛打

下了坚实基础。

但唐中期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

并的加剧造成了均田制的消亡，加之

户籍登记的疏漏，作为基础的均田制

和准确户籍登记不复存在，租庸调制

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公元780年，租庸

调制被唐德宗实行的“两税法”所取

代。两税法简化了税目和缴税流程，

解决了租庸调制实施中因为户籍转移

而难以收税的问题，根据贫富差别征

税也相对更加公平，因而在减轻百姓

压力的同时，也保证了政府的税收。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我和兄弟姐

妹们最终在泾原兵变时被埋藏于何家

村地下，并于1970年10月5日重新被

发现。希望大家在看到我们的时候，

能够跟我们一起感受属于那个时代的

独有色彩。

（文章摘自《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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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孙小为

“我就是见义勇为，为什么都说

是我错了？”

电影 《第二十条》 中韩雨辰的

这句灵魂拷问，引发了剧外人们对

见 义 勇 为 以 及 正 当 防 卫 的 深 层 思

考，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

推向了一个新的热议风口。刑法第

二十条颁布于 2011 年，但其法律精

神 却 可 上 溯 至 四 千 年 前 的 上 古 三

代，在古人以稚嫩的社会组织构建

国家蓝图之时，“正当防卫”便已经

诞生于历史舞台。

正当防卫的起源：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正当防卫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

仇，尤其是宗法亲族视野下的复仇行

为，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防卫措施。

在社会公权力无法全方位覆盖的时期，

复仇以“私斗”的形式实现了对公权法

制的弥补。一般来说，复仇最早的记载

是《尚书·舜典》中的“眚灾肆赦”，即

罹遭苦难而做出的行为应该能够得到赦

免。但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礼记》中的

一句话：“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

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当然，父、兄之仇并非仅仅限

于危及性命，侮辱、侵犯、伤害均

属此类。绍兴末年，王公哀母亲的

坟墓被挖掘，盗贼不但损毁其陪葬

品，甚至开棺抛尸，使王氏的母亲曝

尸荒野。按照当时的律令，发冢开棺

的贼人应当被处以绞刑，但官府仅判

其流放。王公哀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寻了个机会手刃了贼人，以抚慰母亲在

天之灵。之后王公哀被交付有司论罪，

但经过士大夫们的讨论，认为是此案初

判有误在先，王公哀因人之常情复仇在

后，最终没有受到处罚，最终反而是绍

兴府判掘墓案的官员被降下了罪行。

后世随着法制的完善，对复仇行为

的容忍度逐渐收缩，但仍在一定程度上

允许复仇。明清律文中便有十分耐人

寻味的一条：“若祖父母、父母为人

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

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祖父

母、父母被人杀害，子孙要是

“擅自”杀害行凶人，则要被

杖打六十；但若是在事发当

场立刻杀死行凶者，则不

受惩处。《大清律辑注》

言：目击亲人被杀，

痛彻心扉，即刻手刃

仇人，是“情义之

正”，又“何罪

之有”？

那倘若复仇者没有能够在事发当

场立刻杀死行凶者，又想在之后不受

法律惩处地进行复仇，该如何呢？

《周礼》有记：“凡报仇者，书于

士，杀之无罪。”即只要事先向官府通

知登记，便可以获得复仇行为的“合

法凭证”。这时，强调及时性的复仇与

现代法律中的正当防卫已经具备了时

效性的相似，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

卫”第三则便规定：对正在进行行

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

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

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

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社会层级正当防卫：
“以恶制恶”

孔子曾言：“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在面对凶恶势力的侵扰时，我国古代民众

亦有法律赋予的正当防卫权力，以捍卫自

身、家人与社会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先秦时期，中国便有了与现代

正当防卫内核一致的具体性规定：“凡

盗 贼 军 乡 邑 及 家 人 ， 杀 之 无 罪 。”

（《周礼》） 这则规定与现代正当防

卫第一则基本吻合：“为了使国家、公

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

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古代鼓励人们踊跃打

击社会利益层级的违法犯罪行为，《论

语》便提到“见义不为，无勇也”。

隋朝也有帮助政府缉捕盗贼后能

获得盗贼所有赃产的相关规定，以变

相的奖励政策激发民众维护社会治安

的积极性。

但与现代法律迥异的是，“见义勇

为”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

是一项法律要求。在道德层面的褒贬与

社会舆论的好恶之外，见义勇为能够得

到政府的鼓励，冷眼旁观亦会受到实际

惩罚。《唐律疏议》便有规定，若是邻

里被盗窃、抢夺甚至杀害，被求助者不

作为则杖刑一百；听到暴力事件而无动

于衷者，在此基础上减一等处刑；若是

实在没有救助能力，就要迅速就近报

官，知而不报者与不救助者同等论罪。

古代法律以更强势的态度要求人

们对暴力犯罪事件做出及时反应，将

道德要求融入法律条文之中，符合中

国古代社会礼、法并行的治国政策，

是极具特色的。

自我防卫与“夜无故入人家”

在社会利益的正当防卫之外，古代

法律亦对个人利益层面的正当防卫予以

了规定。《汉律》便明确指出个人利益

层面对于侵权行为的反击：“无故入人

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

者，其时格杀之，无罪。”这则法律于

唐代发展为《唐律疏议》中知名的“夜

无故入人家”条：“诸夜无故入人家

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

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

在对蓄意恶性行为的打击之外，面

对双方共犯的斗殴事件，古代法律亦有

“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若是两人打

架斗殴，那么后动手且有正当理由的一

方，较另一方减罪二等。但如果两人都

持兵器相斗，则会被认定为双方皆早有

害人之心，械斗两方都要受到处罚。

细数现代法律，其实有诸多古代

法律精粹的影子，中国古代法律自夏

商周三代源起，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传

承与司法实践完善，如颗颗宝珠散落

于时间长河。正如电影 《二十条》 所

言：“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

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中国古代司法

以其独特的礼法制度与独具温情的情

理法判基于民意、取之国情，对于当

代法治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文章摘自《大连晚报》，据国家

人文历史）

唐代庸调银饼

一块庸调银饼的


